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开放应用程式介面（开放API ）相关的客户认知条款及条件（企业

户口） 

1. 适用、释义和诠释 

 

1.1. 适用 

 

1.1.1. 本行致力于透过与TSP的合作以及本行API的应用，为其顾客提供无缝的客户体验和创

新的银行产品及服务。 

 

1.1.2. 本行API有助于本行使用开放应用程式介面与TSP共享或交换其产品信息或有关其顾客

的银行信息。客户可享受以下服务的便利： 

 

(a) 客户能够在TSP应用程式上查看本行产品及服务（及其他银行的产品及服务）的最

新信息和促销优惠。客户可在同一网站或流动应用程式中比较不同的银行服务及

产品，并透过TSP应用程式申请该等银行产品及服务；  

 

(b) 本行获得客户授权后，本行可与TSP共享客户的银行账户信息（例如账户可用性、

状态、余额和交易详情）。客户能够使用TSP应用程式查看其在多家银行持有的银

行账户信息；及  

 

(c) 客户可以通过TSP应用程式向第三方进行在线资金转帐和付款。 

 

1.1.3. 倘客户选择：（ a ）同意允许本行与TSP共享开放数据；（ b ）更新同意以使TSP能够

继续访问本行的开放数据； （c ）倘不再希望TSP使用和访问开放数据，则撤销同意；

及（ d ）参与任何其他与TSP的合作，则本条款应当适用。 

 

1.1.4. 本条款亦列载了本行与TSP合作相关的重要信息，客户应仔细阅读。 

 

1.1.5. 本条款是对《户口及有关服务的条款和条件（企业客户） 》（ “主条款及条件” ）的

补充，应与主条款及条件一并理解。 

 

1.1.6. 本条款可能随时修订，本行或可能会不时在有关条款的基础上引入附加条款和条件。

修订条款将在本行向客户发出合理通知后生效，包括在手机银行应用程式、网站上发

布修订后的条款或在本行分行（如适用）展示修订后的条款。 

 

1.1.7. 倘本条款、主条款及条件和其他条款及条件的规定有任何不一致，则在与TSP共享开放

数据以及本行与TSP合作方面，概以本条款为准。 

 

1.1.8. 本行可基于任何理由随时暂停或终止与TSP共享本行API和开放数据，恕不另行通知。

您同意本行不承担任何因该等暂停或终止而产生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损失。 

 

1.2. 释义和诠释 

 

1.2.1. 在本条款中，除非另有规定，主条款及条件中定义的所有术语在本条款中使用时应具

有相同的含义。 

 

1.2.2. 在本条款中： 

 

“本行API ”是指本行不时向TSP提供、用以TSP访问开放数据的应用程式介面； 

 



 

“开放数据”是指本行不时透过本行API向TSP提供的客户相关数据（例如客户的银行

账户信息）； 

 

“ TSP ”是指透过访问和使用本行向其提供的开放数据或其他数据，向客户提供某些

产品及/或服务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包括其他银行及金融服务供应商；及 

 

“ TSP应用程式”是指TSP用于向其顾客（包括客户）提供其产品及服务的用户界面

（无论是以网站或流动应用程式的形式）。 

 

2. 客户同意管理 

 

2.1. 客户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授予、更新和撤销对TSP或本行访问开放数据的同意（无论是从TSP应用

程式或网上企业银行服务，视情况而定）。如需了解详情，客户应参阅相关TSP应用程式和网

上企业银行服务（如适用）中载明的步骤和程序。 

 

2.1.1. 授予同意：透过数据使用方经营的平台（无论是透过TSP应用程式或网上企业银行服务

（视情况而定）），客户发出授予同意请求，审阅相关同意详情，并被转至数据提供

方经营的平台以验证客户身份。客户完成身份验证和授予同意流程后，将被再次转至

数据使用方经营的平台（无论是透过TSP应用程式或网上企业银行服务（视情况而定））

并获显示成功授予同意确认页面。 

 

2.1.2. 更新同意：透过数据使用方经营的平台（无论是透过TSP应用程式或网上企业银行服务

（视情况而定）），客户收到更新同意的通知，以允许数据使用方继续访问开放数据。

客户继而开始审查相关同意详情并选择更新对数据使用方授予的同意。客户将被转至

数据提供方经营的平台以验证客户身份。客户完成身份验证后，将被再次转至数据使

用方经营的平台（无论是透过TSP应用程式或网上企业银行服务（视情况而定））并获

显示成功更新同意确认页面。 

 

2.1.3. 透过TSP应用程式撤销同意： 

 

(a) 客户在TSP应用程式上访问同意管理页面，并选择银行账户（即在本行开立并

维持的账户）以发出撤销同意请求。 

 

(b) 作出选择后，客户审阅同意详情并选择撤销对TSP访问开放数据的同意。 

 

(c) TSP应用程式告知客户撤销同意的后果，客户应审查并接受该等后果。 

 

(d) 客户确认撤销同意请求，并获显示成功撤销同意确认页面。 

 

2.1.4. 透过网上企业银行服务撤销同意： 

 

(a) 客户通过网上企业银行服务访问同意管理页面，并选择银行账户以发出撤销

同意请求。 

 

(b) 作出选择后，客户审阅同意详情并选择撤销对TSP访问开放数据的同意。 

 

(c) 客户确认撤销同意请求，并获显示成功撤销同意确认页面。 

 

(d) 另外，如发生以下情况，则客户将被视为撤销同意：（ i ）本行终止客户对网

上企业银行服务的使用；或（ ii ）客户于本行开立的所有账户口被关闭。 

 



 

2.2. 本行有权依赖并视源自TSP应用程式申请的所有授权同意为适当获得，并且是最终和决定性的。

经此类授权同意，本行将被授权并被视为已获得客户授权与TSP共享开放数据。 

 

2.3. 本行对客户因授予、更新和撤销客户授权同意过程中的错误、遗漏、延迟、中断或流程而产生

的任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3. 开放数据 

 

3.1. 本行仅会在征得客户同意后使用本行API分享及访问客户的个人资料或银行账户信息。在任何

情况下，本行均不会与TSP分享客户的银行认证信息，包括客户名称、私人密码、保安编码等。 

 

3.2. 当客户授权本行与TSP共享开放数据时， TSP仅可使用该等数据，透过TSP应用程式向客户提供

某些产品和服务。如需了解TSP使用的开放数据类型（以及用于何种目的）及TSP提供的具体产

品或服务的详细信息，客户应参考相关的TSP应用程式。 

 

3.3. 当TSP作为数据使用方时，客户理解， TSP将： 

 

3.3.1. 能够读取但不能修改本行所持客户的账户信息； 

 

3.3.2. 经客户同意，代表客户向第三方进行或处理资金转帐或付款； 

 

3.3.3. 无权访问客户的网上企业银行服务登录认证信息，包括客户名称、私人密码、保安编

码等； 

 

3.3.4. 未经客户同意，不得使用或访问任何开放数据；及/或 

 

3.3.5. 除非客户已同意或未反对该等用途，不得将任何开放数据用于营销目的。 

 

3.4. 客户同意，其可以随时透过上述第2.1.3条和第2.1.4条所述的方式修改或撤销其授予TSP及本行访

问开放数据的同意。如需了解客户如何撤销其同意的详情，请参阅网上企业银行服务和TSP应

用程式中描述的具体步骤和程序。 

 

3.5. 客户知悉， TSP及本行持有的任何开放数据，倘属于“个人资料” （定义见《个人资料（私隐）

条例》（香港法例第486章）），则是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香港法例第486章）的

要求持有。 

 

4. 安全地使用开放API 

 

4.1. 在与TSP订约之前，客户应确认TSP的身份和其所提供之产品及/或服务的网站地址，并确认TSP

应用程式的名称载列于本行的TSP合作伙伴名单（该名单经本行不时修订和更新）。 

 

4.2. 对未列入TSP合作伙伴名单的任何TSP ，以及TSP与本行合作之外的任何TSP产品及/或服务，本

行概不负责。 

 

4.3. 使用TSP应用程式时， TSP可能收集客户的个人资料供自己使用。在考虑是否向TSP提供个人资

料时，客户理解TSP可能并不具备与本行相同的私隐标准和数据储存标准。客户应确保其已阅

读TSP的服务协议和私隐政策，并注意被要求提交资料以及授予该TSP使用客户资料的权限。 

 

4.4. 客户应自行展开风险评估、自行查询并独立验证TSP在TSP应用程式中提供的信息。 

 



 

4.5. 一般而言，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允许任何第三方获取或使用属于客户的银行认证信息，例如客

户名称、私人密码、保安编码及其他账户信息，可能会使客户面临各种风险，包括未经授权的

交易及个人资料泄露。在向第三方披露任何银行认证信息之前，客户应了解其授予第三方的许

可范围及相关风险。对于客户可能因上述情况而遭受或招致的任何损失，本行概不负责。 

 

4.6. 客户知悉并接受，与本行合作的TSP并非由本行所拥有、控制或联属本行。客户应承担使用TSP

应用程式的任何风险。本行对其中的内容及/或客户使用TSP应用程式或对其中任何内容的依赖

或任何与TSP共享的内容（如有）概不负责。此外，本行与TSP合作，不应被视为本行对TSP产

品及/或服务（无论是在TSP应用程式上或于其他地方）作出认证、推荐、批准、保证、要约、

招揽或介绍。 

 

4.7. 为保障客户的资料和权益，客户不应将其任何资料提供给任何可疑的来电或拨打任何可疑的热

线号码。倘客户对来电者身份或热线号码存疑，客户应索取来电者的联络资料，并致电本行怀

疑伪冒来电查询热线 3179-5504 作确认。 

 

4.8. 倘客户对TSP的产品及/或服务、 TSP应用程式、任何TSP （包括载列于本行的TSP合作伙伴名单

（该名单经本行不时修订和更新））要求索取的任何资料或任何与TSP共享的内容（如有）及/

或本行与TSP的合作有任何疑问或投诉，应立即致电本行客户服务热线 2903-8366 或电邮至 Corp

orateEBankingSupport@asia.ccb.com 作出相关查询或投诉。 

 

4.9. 为保障开放数据的安全，客户同意：（ a ）当访问网上企业银行服务时，采用主条款及条件中

载明的安全保障措施；及（ b ）在访问TSP应用程式时，采用以下安全保护措施： 

 

4.9.1. 将用于访问TSP应用程式的手提电话和其他电子设备（ “设备” ）始终置于客户个人

控制之下，并且不与其他任何人共享该等设备； 

 

4.9.2. 保持用于访问TSP应用程式的任何帐户认证信息、密码、安全代码、生物辨识认证信息

（例如客户的指纹、面部特征或任何其他生物辨识资料）和其他安全信息（统称为

“安全信息” ）的安全和保密； 

 

4.9.3. 避免设置易猜的安全信息（尤其是密码）（例如避免使用客户的生日、电话号码或其

姓名的可识别部分等信息），并且避免使用相同的安全信息在其设备上访问其他服务

或流动应用程序; 

 

4.9.4. 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以免其设备、安全信息及/或其他机密资料的丢失、盗窃或未经

授权或欺诈性使用； 

 

4.9.5. 仅使用客户自己的设备访问TSP应用程式，倘客户使用其他人的设备，则应确保其安全

且客户已完全登出了上述服务； 

 

4.9.6. 徜该等设备或操作系统已在设备或操作系统供应商支持或保证的配置之外进行了修改，

避免在任何设备或该等设备的操作系统上使用TSP应用程式。这包括已“越狱”或“植

根”的设备。在“越狱”或“植根”设备上使用TSP应用程式可能会危及安全并导致欺

诈交易； 

 

4.9.7. 安装适当的防病毒、个人防火墙软件和其他安全软件，以保障客户用于访问TSP应用程

式的设备免受电脑病毒、特洛伊木马、蠕虫病毒或其他恶意软件的侵害； 

 

4.9.8. 防范用于透过虚假或可疑电子邮件、网站或流动应用程式或冒充本行员工或警察获取

客户信息（例如安全信息）的社交工程技俩，并立即向本行举报任何上述异常行为； 

 



 

4.9.9. 及时核查从本行收到的任何指示、结单或通知，并在发现任何未经授权或异常交易或

情况时，透过指定方式联系本行员工，尽快通知本行； 

 

4.9.10. 在透过TSP应用程式进行任何高风险交易之前，采取适当的双重控制和授权； 

 

4.9.11. 仅使用从经批准或指定的流动应用程式商店（如Apple或Google运营的商店）下载的TSP

应用程式；及 

 

4.9.12. 如适用，仅通过在浏览器中输入真实网站地址或将真实网站添加至书签以便后续访问

的方式访问TSP应用程式，且不得透过电子邮件、互联网搜索引擎或可疑弹出窗口中嵌

入的超链接访问上述任何网站或应用程式。 

 

5. 本行API 

 

5.1. 本行将采用合理水准的技能和谨慎以确保本行API的安全性，无病毒或其他破坏性，但是本行

不能保证上述情形或开放数据、软件、电脑、流动设备或其他电子内容不会出现损坏。对于因

超出本行控制范围的情形或任何第三方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导致本行API出现任何故障，本行概

不负责。 

 

5.2. 对于因本行以外的人士所生产的任何设备、软件或用户文件或客户使用之不受本行控制的任何

服务，本行概不负责。 

 

5.3. 本行将以合理水准的谨慎，以确保本行API中显示的任何信息是准确的。倘信息由第三方提供，

本行则无法保证其是否准确无误。 

 

6. 语言 

 

本条款是以英文起草。倘本条款有任何翻译版本，中英文版本之间如有任何冲突，概以英文版为准。 

 

7. 适用法律 

 

本条款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客户同意对于与条款有关或由条款引起的任何争议，接受香港法院

的非专属管辖权，而此等条款可在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执行。 

 

 




